
苗栗縣中低（低）收入戶老人老花眼鏡補助計畫

108年7月18日核定

109年1月17日修訂

一、依據：依據老人福利法第23條第1項規定，為協助老人維持獨立生活之能

力，增進生活品質，特訂定本計畫。

二、目的：為照顧本縣弱勢老人之生活需求，不因視力減退而影響其閱讀、社交、

學習與生活等機能，促進老人身心健康。

三、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

四、協辦單位：苗栗縣鐘錶眼鏡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各眼鏡行、各鄉鎮市公所。

五、補助對象：設籍本縣年滿65歲以上或年滿55歲以上原住民，並符合下列資格

    之一者：

    (一)列冊低收入戶。

    (二)列冊中低收入戶。

    (三)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六、辦理期程：

    長者申辦期間：每年3月1日至每年11月 30日止。

    眼鏡行請款核銷截止日：每年12月 10日前。

七、應備文件：

    符合資格者前往各公所，出示身分證或健保卡。

八、補助標準：

    (一) 每副以新台幣800元，使用非球面鏡片，若經眼科醫師檢驗有特殊需求

(需同時配戴老花眼鏡及近視眼鏡)，最高每人補助1,000元，配鏡包含

鏡片、鏡框、配戴及售後服務(超出部分如為特殊散光、近視及遠視者，

經申請人同意由申請人自己負擔；如配鏡未達補助金額，以實際花費金



額為補助金額)。

    (二)本案補助限每人1副老花眼鏡，並限本人使用，且申請後3年內，不得再

        重複提出申請。

九、申請程序：

    (一) 申請人至公所，由公所查驗申請人資格及核發配鏡券。

    (二) 配鏡方式，擇一：

         1.申請人至眼科診所驗光取得眼鏡處方箋後，再拿眼鏡處方箋及眼鏡券

           到簽約眼鏡行配鏡。

         2.申請人拿配鏡券至簽約眼鏡行驗光配鏡。

    (三)配鏡後，於核銷截止日前，請各眼鏡行備齊相關資料向本府辦理請款核銷

        ，再將款項撥入各眼鏡行。相關資料如下:

        1.配鏡券正本。

        2.眼科診所開立之處方箋或眼鏡行開立之驗光證明影本(請加蓋驗光師

          章、公司章，申請人配特殊眼鏡需敘明)。

        3.購置老花眼鏡之合法收據或統一發票正本(每張配鏡券應開立一張)。

        4.各眼鏡行出具之領據。

        5.匯款同意書，並附上各眼鏡行指定之銀行或郵局之存摺封面影本(已申

          請過的眼鏡行不需再檢附)。

十、申請人如以虛偽不實之申請接受補助或重複申請者，經本府事後比對查證屬

    實，即予註銷請領資格並追回已領補助金額。

十一、執行本計畫之眼鏡行不得以任何名目加收任何配戴費用、差額及與接收配

    戴之個案有私下協議不合本計畫之情事，若有違反者，取消簽約資格。

十二、經費來源：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十三、本計畫奉核後函頒實施；修正時亦同。 


